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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3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

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公司章程中载明“（1）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2）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

任何修改。”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http：//www.cninfo.com.cn 网站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常熟市铝箔厂（持股6,630万股）和实际控制人张平先生（持

股1,020万股）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东中新苏州工业园

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836万股）、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

股714万股）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张平先生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公司股东伊藤忠非铁材料株式会社（持股

1,530万股）和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20万股）承诺：自增资工

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2007年1月11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已披露2007年度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上市

后将不再披露2007年度的半年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发行人”或“常

铝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203号”文核准，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4,2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其中：网下配售850万股，网上定价发行数量3,400

万股，发行价格为6.98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

的通知》（深证上［2007］134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常铝股份”，股票代码“002160”，其中本次公

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3,400万股股票将于2007年8月21日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

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询上述内容。 

二、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07年8月21日 

3、股票简称：常铝股份  

4、股票代码：002160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70,000,000 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42,500,000 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承诺：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公司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不得转让。 

8、发行前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常熟市铝箔厂（持股6,630万股）和实际控制人张平先生（持



股1,020万股）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东中新苏州工业园

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836万股）、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

股714万股）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张平先生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公司股东伊藤忠非铁材料株式会社（持股

1,530万股）和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20万股）承诺：自增资工

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2007年1月11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

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网上发行的3,400万股 

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常熟市铝箔厂 6,630.00 39.00% 2010 年 8 月 21 日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836.00 10.80% 2008 年 8 月 21 日 

伊藤忠非铁材料株式会社 1,530.00 9.00% 2010 年 1 月 11 日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1,020.00 6.00% 2010 年 1 月 11 日 

张  平 1,020.00 6.00% 2010 年 8 月 21 日 

发 行

前 股

东 持

有 的

股份 
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714.00 4.20% 2008 年 8 月 21 日 

本次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850.00 5.00% 2007 年 11 月 21 日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3,400.00 20.00% 2007 年 8 月 21 日 

合计 17,000.00 100.00%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人：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发行人名称：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   JIANGSU ALCHA ALUMINUM CO., LTD. 



3、法定代表人： 张平 

4、成立日期：   2004年6月2日 

5、注册资本（发行后）：17,000万元 

6、住所：       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白茆西 

7、电话：       （0512）52899988 

8、传真：       （0512）52892675 

9、邮政编码：    215532 

10、互联网网址：  http：//www.alcha.com 

11、电子信箱：   office@alcha.com

12、董事会秘书： 陆芸 

13、营业范围：   铝箔、空调器用涂层铝箔、铝材、铝板、铝带制造；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 

14、主营业务：  铝压延加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5、所属行业：  C6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任职情况 年龄 性别 任职期间 

张 平 董事长兼总经理 61 男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钱建民 董事兼副总经理 49 男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吴 光 董事兼副总经理 53 男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朱传香 董事兼工会主席 60 男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陆 芸 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47 女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李 莹 董 事 36 女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陈毕君 董 事 30 男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平石幸雄 董 事 43 男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杨瑞龙 独立董事 50 男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江旅安 独立董事 68 男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易仁萍 独立董事 64 女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肖今声 独立董事 68 男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陈 枫 独立董事 58 男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汪和奋 监事会主席 54 女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徐 清 监 事 33 女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朱春年 职工监事 41 男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朱 勇 职工监事 43 男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冈田明彦 监 事 47 男 2007 年 7 月—2010 年 7 月 

mailto:office@alcha.com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中，张平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直接持股数量 直接持股比例 

张平 董事长兼总经理 1,020 万股 8%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常熟

市铝箔厂的股份，因此，上述人员通过持有常熟市铝箔厂的股份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具体数额如下： 

持有铝箔厂股份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股份数额 持股比例 股份数额 持股比例 

张 平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909.68 万股  30.32% 2,010.22 万股 15.77%  

钱建民 董事兼副总经理 185.15 万股 6.17%   409.07 万股 3.21%

吴 光 董事兼副总经理 185.15 万股  6.17% 409.07 万股 3.21%  

汪和奋 监事会主席 166.64 万股  5.55% 367.97 万股 2.89%  

朱传香 董事 94.43 万股  3.15% 208.85 万股 1.64%  

陆 芸 董事会秘书 53.36 万股  1.78% 118.01 万股 0.93%  

朱春年 职工监事 52.51 万股  1.75% 116.03 万股 0.91%  

朱 勇 职工监事 20.37 万股  0.68% 45.08 万股 0.35%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常熟市铝箔厂，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52%的股份，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常熟市铝箔厂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法人代表：汪和奋，注册地址：

常熟市虞山北路 29 号，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塑料、纸张、纤维和金属材料的

分切、复合、涂复制造；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常熟市铝箔厂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6,630 万

股，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不存在被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铝箔厂的总资产 26,939.55 万元，净资产 25,249.89 万元，2006 年实

现净利润 2,399.21 万元。 

张平先生是常熟市铝箔厂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30.32%），同时直接持

有公司 8%的股份。另外，张平先生还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是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张平先生简历如下：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46 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山东工具厂技术科技术员，常熟量具刃具厂技术

科科长、副厂长，常熟市铝箔厂厂长、董事长，常熟市常铝铝业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2004 年 5 月起，张平先生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铝箔厂董事。张平先生在铝加工行业拥有近二十年的技术研

发和企业管理经验，是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被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

协会评选为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行业“优秀企业家”。目前兼任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理事，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股东共26,466名，其中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常熟市铝箔厂 66,300,000 39.0000% 

2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8,360,000 10.8000% 

3 伊藤忠非铁材料株式会社 15,300,000 9.0000% 

4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10,200,000 6.0000% 

5 张  平 10,200,000 6.0000% 

6 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7,140,000 4.2000% 

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6,123 0.1271% 

8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82,500 0.1074％ 

9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73,623 0.1021% 

10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46,000 0.0859% 

合计 128,218,246 75.4225%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4,250万股 

2、发行价格：6.98元/股 

3、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本次网下配售8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20%，有效

申购获得配售的配售比例为0.377929%，认购倍数为264.60倍。

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3,400万股，中签率为0.1078675994%，

认购倍数为927倍。本次发行网下配售产生251股零股，网上定

价发行无余股。 

4、募集资金总额：29,665万元 

5、发行费用总额：1,521.30万元，其中： 

承销费用：793.30万元 

保荐费用：200万元 



注册会计师费用：150万元 

律师费用：80万元 

信息披露费用：298万元 

合计：1,521.30万元 

每股发行费用0.36元。（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本） 

6、募集资金净额：28,143.70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2007年8月14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已出具信会师报字（2007）第11712号验资报告。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3.58元/股（按2006 年12 月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后每股收益：0.23元/股（以200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和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2007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且未经审计。上市后不再披露2007年半年度报告，

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公司2007年半年度主要会计数据（未经审计）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情况 

流动资产 736,671,437.89 517,911,721.99 42.24% 

流动负债 585,472,454.09 559,986,778.47 4.55% 

总资产 1,114,542,527.86 884,782,021.53 25.97%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

东权益） 
346,070,073.77 324,795,243.06 6.55% 

每股净资产 2.71 2.55 6.55% 

项目 2007年1－6月 2006年1－6月 增减情况 

营业总收入 927,994,089.65 824,076,654.19 12.61% 



利润总额 49,167,418.91 47,801,047.23 2.86% 

净利润 32,942,170.67 32,026,701.64 2.86% 

基本每股收益(按发行

前股本计算) 
0.26 0.25 4.00% 

基本每股收益(按发行

后股本计算) 
0.19 0.19 -- 

净资产收益率 9.52% 14.53% -34.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5,233,063.77 -8,431,738.00 -436.4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0.35 -0.08 -337.50% 

二、公司2007年半年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本公司从2007年1月1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会计报表项目按照新会计准

则要求进行编制。 

2、2007年6月30日，公司流动资产比2006年末增长42.24%，主要原因是： 

（1）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增长，流动资金相应增加，公司2007年6月末货币

资金余额比2006年末增加幅度为53.17%； 

（2）二季度是公司空调箔产销的旺季，因此2007年6月30日公司的应收账款

余额相比2006年末显著增长，增长幅度为53.56％。 

3、2007年1－6月，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同期下降,下降幅度为34.48%。

主要原因是：2006年下半年公司通过增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合计增加股本

2,550万股，增资价格为4元/股，增资款合计10,200万元，于2006年12月到账，

由此导致2007年6月末公司净资产比2006年6月末显著增加。因此在净利润同比增

加的情况下，公司2007年1－6月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降。 

4、2007年1－6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下

降幅度为436.46％。主要原因是： 

（1）由于产销规模的扩大等原因，2007年6月末公司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比

2006年6月末有所增加，二者合计金额增加7,516.61万元,增幅36.99%； 

（2）公司根据订单状况，相应加大原材料采购，同时由于产销量扩大公司

的在产品规模相应增大。2007年6月末公司存货比2006年6月末增加1,609.35万元,

增幅7.88%。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 

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 

二、公司自2007年7月30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

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对公司可能有较大影响的事项，具体如下：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产经

营状况正常；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

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3、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4、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5、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6、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7、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8、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9、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0、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上市保荐人：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江苏省苏州市爱河桥路28号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保荐代表人：王振亚、杨淮 

项目主办人：刘立乾 

电话：     （0512）87668816 

传真：     （0512）65581132 

 

二、上市保荐人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认为本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人的意见如下： 

东吴证券认为，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东吴

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件：1、2007年6月30日资产负债表 

      2、2007年1-6月利润表 

      3、2007年1-6月现金流量表 

      4、2007年1-6月股东权益变动表 

 



 



  

附件一、2007年6月30日资产负债表 

 

 

 

 

 

 

 

 

 

 

 

 

 

 

 

 

 

 

 

 

 

 

 

 

 

 

 



 

附件二、2007年1～6月利润表 

 

 

 

 

 

 

 

 

 

 

 

 

 

 

 

 

 

 

 

 

 

 

 

 

 

 

 



附件三：2007年1～6月现金流量表 

 

 

 

 

 

 

 

 

 

 

 

 

 

 

 

 

 

 

 

 

 

 

 

 

 

 

 

 

 



 

 

 

 

 

 

 

 

 

 

 

 

 

 

 

 

 

 

 

 

 

 

 

 

 

 

 

 

 

 



 

 

 

 

 

 

 

 

 

 

 

 

 

 

 

 

 

 

 

 

 

 

 

 

 

 

 


